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转发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前后工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区交通运输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前后工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2年春节期间南海区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及以下要求，一并严格贯彻落实：
　　一、各建设工地要按文件要求，加强春节前后工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提醒参建人员注意春节期间个人旅途防护，节前落实参建人员春节期间去向登记；节后返岗时，要按《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2年春节期间南海区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加强参建人员健康码、行程码的查验，同时查验相关参建人员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落实对应的疫情防控要求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健康观察。各建设工地要填写《佛山市建设工地人员统计表》，于1月20日前报送给工程所属监督机构。
　　二、区交通运输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每一个在建建设工地。各镇（街道）还需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的每一家建筑业企业。要结合日常监督计划，加大对全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的隐患抽查，发现不按要求落实措施的工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按照文件要求，及时填写《佛山市建设工地人员汇总统计表》《佛山市春节期间建设工程继续施工及人员统计表》，于1月21日上午下班前报送至区住建水利局。
　
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前后工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zip
　　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代章）
　　2022年1月18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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